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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8-18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蓝永强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2017 年年度报告

摘要》。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向董

事会提交了《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7 年度

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9 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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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 9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公司实现

净 利 润 194,283,167.21 元 , 公 司 以 前 年 度 未 分 配 利 润

1,725,771,154.32 元,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920,054,321.53 元。按

母公司净利润的 10%的比例提取法定公积金 23,286,062.34 元，2017

年底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1,896,768,259.19 元。 

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未分配利润的实际情况，决定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896,000,000 股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1 元（含税），拟派现金

89,600,000.00 元。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五十”。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可分配利润分别为 87,408.46

万元、35,187.22 万元、17,099.71 万元，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五十为 23,282.57 万元。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为 26,880.00 万元，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符合《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未分配利润的

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 9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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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客观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8 年度的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同意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的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

可意见》。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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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

蓝永强先生、刘伟文先生、朱凤廉女士、张丹丹女士、张海梅女士、

曾坤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的薪酬方案拟定如下： 

1、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监事，其年薪标准按其

所任职务核定，公司不再向其另外支付董事薪酬或监事薪酬。未在公

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监事，公司不向其支付董事薪酬或监

事薪酬。在子公司兼任董事、监事的，其从子公司领取的董事薪酬、

监事薪酬的标准根据子公司规章制度执行。 

2、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基本

年薪标准为：董事长 230-280 万元，总经理 150-200 万元，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20-160 万元。 

3、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度绩效考核，

考核结果与年薪挂钩，实际领取的年薪可根据考核结果在基本年薪标

准基础上适度浮动，绩效考核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实施。 

上述年度薪酬均为税前金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目前

规模及公司所处的行业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所经营业务的实际状况

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关于非独立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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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张敬义先生、姚作为先生、

谢军先生回避了表决。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

薪酬方案拟定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年度津贴制，每位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标

准为 12 万元（税前）。在子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其从子公司领取的

独立董事薪酬的标准根据子公司规章制度执行。 

2、独立董事出席股东大会可以领取会议津贴，会议津贴的标准

为 1000 元/次（税前）。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结合国内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整体薪酬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 9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 号)，董事会同意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21）。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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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真实反映公司 2017 年年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2017 年末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清查，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资产，经过确认或计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同时对已经收回、

无法收回的资产分别予以转回、转销。经测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

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为

38,433,695.41 元，转回各类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为 659,292.81 元。 

本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